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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能源暨太陽光電政策及相關法令說明

經濟部能源署
中華民國112年11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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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

壹、我國再生能源政策及目標

◼ 屋頂型太陽光電

◼ 地面型太陽光電

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◼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

◼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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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我國再生能源政策及目標-情勢與挑戰

臺灣能源近98%來自於進口，供應安全以及能源價格易受國際事件的影

響，必須提高自主能源的發展。

原油及石油
產品44.1%

煤及煤產品
29.4%

LNG
19.0%

核能
4.9%

141.0
(百萬公秉油當量)

97.4% 進口

自產能源
2.6%

2.6% 自產

46.7%
生質能與廢棄物

37.3%
太陽能與風能

15.3%
水力

0.7%
地熱

資料來源：經濟部能源署

2022年臺灣能源總供給

能源料源多仰賴進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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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我國再生能源政策及目標-情勢與挑戰

發電仍以化石能源為主

資料來源：經濟部能源署(2023)，能源統計專區 https://www.esist.org.tw/Database

臺灣2022年發電結構中，化石燃料82.4%占比最高，面對全球減碳趨勢

極具挑戰，必須加速發展無碳及低碳能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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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我國再生能源政策及目標-轉型路徑

⚫ 乾淨
⚫ 社會接受度高
⚫ 可與再生能源搭
配

⚫ 舊機組陸續除役
⚫ 2025前無新增機
組

⚫ 全球各發電方式
中投資成長最高

⚫ 國際供應鏈綠電
需求逐步提高

⚫ 既有核電廠不延
役

⚫ 核四不重啟
⚫ 自然達成非核

◼ 我國能源轉型以減煤、增氣、非核、展綠之潔淨能源發展方向為規劃原則，
確保電力供應穩定，兼顧降低空污及減碳。

燃氣

燃煤

再生

核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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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我國再生能源政策及目標-轉型路徑

2050年淨零排放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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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我國再生能源政策及目標-太陽光電

經濟部主責推動鹽業用地

2019年完成90MW完工併聯

與內政部、地方政府建立模式

農委會完成

漁電共生試驗

2019年完成1.4MW

長期擴大推動

統計至2023年8月已設置11.43GW
較2016年成長9.5倍
屋頂型優先 地面型提高土地使用價值

早期成果
0.8GW (-2015)
建立根基  逐步推動

太陽光電2年推動計畫
目標1.52GW (2016-2018)
厚植基礎  成功帶動

2018年
2.8GW

2015年
0.8GW

年新增設置
超過2GW

年新增設置
0.5~1GW

整體目標累積20GW
(2023- 2025)
能源轉型  永續家園

2025年
20GW

年新增設置
1~2GW

2023年8月
11.43GW

年新增設置
不及0.5GW

◼ 太陽光電是達成能源轉型

願景的關鍵要素

推動期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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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我國再生能源政策及目標-太陽光電

目標配比

◼ 為達能源轉型、永續家園之願景，我國能源結構以2025年太陽光電累積設

置量達20GW為目標。推廣期間持續檢視推動現況，務實調整光電設置配比。

■ 提高土地利用價值：

具社會共識+無環境生態爭議場域，土

地一地多用為原則。

屋頂型

3GW→6GW→8GW
地面型

17GW→14GW→12GW
■ 優先推動屋頂型四大主軸：

提前達成原訂3GW目標。推動公有屋頂、

工廠屋頂、農業設施、其他屋頂四大主軸。

農業
設施

工廠

屋頂

公有

屋頂

其他

屋頂
土地複合
利用

不利農用
土地

公有/閒置
土地活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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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目標全面設置3GW→6GW→8GW

壹、我國再生能源政策及目標-太陽光電

屋頂型優先

公有屋頂先行 工廠屋頂隨行 民間屋頂風行

社區屋頂

公民電廠

高雄市本洲工業區淨水廠
1.4MW

新北市林口社區民宅
17kW

桃園市鋼鐵工廠
1.8MW

農業設施屋頂

台南佳里梅桂牧場
0.42MW

校園屋頂

公有房舍

園區廠房

特定工廠

畜禽舍

農糧產銷設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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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校園屋頂光電

壹、我國再生能源政策及目標-太陽光電

屋頂型
◼ 配合中小學班班有冷氣專案，於2022年5月完成設置272MW。

太陽光電4.5公尺以下免雜照，可於
建物樓頂提供遮蔭，擴大校內活動及
教學空間，提供師生舒適環境。

活化空間

能源教育

環境效益 防水防漏

室內降溫

於建物屋頂設置太陽光電，可降低
室內溫度2~3℃，減少冷氣用電

於標租契約規定，廠商設
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前，
需評估設置場址範圍內有
無漏水或可能漏水情事，
並由廠商進行防漏措施。

於標租契約規定，業者
須設立可視化電子看板，
讓師生了解學校光電發
電量及相關環境效益，
落實能源教育，達成永
續校園之目標。

CO2 
3.01億度電 8.6萬戶家庭用電 減碳15.3萬噸 種1,530萬棵樹

＝ ＝ ＝

272MW

＝

環境效益與能源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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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我國再生能源政策及目標-太陽光電

◼ 全面盤點中央各部會之公有屋頂面積，2022年完成設置

• 2020年底行政院再次全面盤點中央公有屋頂，就回報無法設置之
各部會空間是否合理，已請部會首長確實督導所屬盤點內容

• 針對盤點之公有屋頂案場採聯合標租及部會自行標租兩種模式

✓ 聯合標租(55MW)：經濟部能源署辦理聯合標租，得標營運商與
各部會簽訂租賃契約。

✓ 各部會自行標租(58MW)：行政院管控期程，各部會自行招標設
置。

全國聯合標租
4場說明會

2021/2/22-2/25

公告及完成
營運商遴選

2021/3/5-4/24

各部會與營運商
完成簽約

2021/7/31

營運商取得
同意備案

2021/10/31

全數完工
併網

2022/7/31

公有屋頂示範帶動設置屋頂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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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我國再生能源政策及目標-太陽光電

◼ 產業園區 – 產業發展署、加工出口處及國科會媒合推動

中國鋼鐵 45,252kW 聚紡 1,447kW

積極媒合、擴大推動 落實企業社會責任

◼ 招商說明會、違建釋疑、設置輔導諮

詢。

◼ 新設園區或新建廠房規範設置屋頂型

光電。

◼ 促進區域自足、協助有效緩解電網調度

壓力。

◼ 用電大戶善盡環境永續發展等企業社會

責任。

產業發展署政策性推動工廠屋頂光電屋頂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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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務實盤點工業區屋頂潛在設置面積：

◼ 自2021年起申請產業發展署所轄中、南部工業區之產業用地新租、購案，廠商須

於屋頂50%面積設置太陽光電設施；另考量北部區域有效日照時數較低，北部工

業區產業用地新租購案之廠商須於屋頂40%面積設置太陽光電設施。

2. 給予容積獎勵：

◼ 配合都市型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，於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，占可設

置範圍50%以上者，給予3%容積獎勵。

3. 服務中心專業推動：

◼ 產業發展署北中南三區處自2021年起將各自辦理委託專業服務推動計畫，由專業

服務廠商與服務中心共同推動設置。

產業發展署政策性推動工廠屋頂光電

壹、我國再生能源政策及目標-太陽光電

屋頂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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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設施屋頂：多元利用創造附加價值

壹、我國再生能源政策及目標-太陽光電

屋頂型

畜禽舍光電屋頂 溫網室 室內型漁電

◼ 多元複合利用：光電開發以多元利用為優先

◼ 提升養殖環境及品質：畜舍降溫及養殖池塩度穩定增加收益

◼ 保障農漁民權益：保障生產及農漁民權益，穩健推動能源轉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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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土地利用價值 17GW→14GW→12GW

壹、我國再生能源政策及目標-太陽光電

地面型

土地複合利用 使用不利農用土地 公有/閒置用地活化

工業區土地

公有/國營土地

不利農業經營用地

汙染土地/掩埋場

漁電共生

滯洪池、水庫

雲林離島新興區 

工業區閒置土地活化272MW
雲林縣麥寮
開陽案 32MW

台南漁電共生
日運42.8M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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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策略：提高土地利用價值

壹、我國再生能源政策及目標-太陽光電

地面型

降低爭議

建立事前審查機

制，排除不適地

與農業部建立環社

檢核把關

漁電共生優先示範、

階段性公告

農光共榮

智慧養殖，產業升級

漁青返鄉，農村改造

農電試驗先行

農民、漁民皆可參與

一地多用

各部會攜手合作

推動一地多用，

活用各部會既有

場域結合光電：

如區域排水、圳

路、風雨球場、

停車場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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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設漁電共生專區：創造土地複合利用價值

盤點魚塭分區分流

透過生態與環境科
學圖資篩選議題程
度並分流

壹、我國再生能源政策及目標-太陽光電

地面型

◼ 養殖為本，綠電加值，導入環社檢核制度引導專區設置面積20,905公頃。

議題辨認

依生態環境議題程度，
區分不同強度辨認程序
與內容，在地溝通完成
議題辨認，專家把關

區位公告
及公開

電業審查程序
依分區別提出
友善措施或因

應對策

茄萣農會-漁電共生 2.4M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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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規範重點 

立法目的

◼ 為推廣再生能源利用，增進能源多元化，改善能源結

構，降低溫室氣體排放，改善環境品質，帶動相關產業

及增進國家永續發展。

◼ 主要係以訂定推廣目標、設立及運作再生能源發展基

金、併網與躉購義務(FiT)、訂定合理報酬之躉購費率等

措施作為推動核心。

制度內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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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修法內容

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規範重點 

◼ 為建構友善再生能源發展環境及強化2050淨零路徑氣候

法制基礎，回應社會大眾對再生能源發展期待及國內、

外整體推廣環境及開發需求。

◼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：
➊ 刪除離岸風電設置「不超過領海範圍」之文字，回歸技術規範；小水力

發電擴大納入非專供發展水力之水利建造物。

➋ 增訂規範新建、增建及改建符合一定條件之建築物，應於該建築物屋頂

設置一定裝置容量以上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。

➌ 將「燃燒型生質能電廠」的設置回歸土地使用管制規範。

➍ 新增地熱能探勘許可與地熱能開發許可之申請、審查程序等相關規範及

罰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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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2022年新修法架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規範重點 

第一部分
總則

第二部分
設置推廣機制

第三部分
示範獎勵、設置
義務與用地取得

第六部分
附則

第四部分
地熱專章

粗體紅字為本次修正條文
粗體藍字為本次新增條文

第五部分
配套措施

• 立法目的(§1)

• 主管機關(§2)

• 用詞定義(§3)
修正離岸風電
定義、小水力
發電定義

• 設備認定(§4)

• 適用及排除
電業法規範
(§5)

• 再生能源推
廣目標(§6)

• 設立再生能
源發展基金
(§7)

• 再生能源之
優先併網及
調度(§8)

• 電能躉購費
率(§9)

• 電 價 反 映
(§10)

• 示範獎勵(§11)

• 公有建物裝置及
用電大戶規定
(§12)

修正公有建物應設
置

• 新建物設置太陽
光電(§12-1)

• 熱利用獎勵(§13)
增列一般廢棄物
或事業廢棄物經
處理後製造為燃
料者

• 用地取得(§14)

• 用地規範 (§15)
刪除生質能用地限
制

• 探 勘 許 可
(§15-1)

• 開 發 許 可
(§15-2)

• 營 運 規 範
(§15-3)

• 取得許可者
之責任義務
(§15-4)

• 原住民族土
地或部落之
處 理 原 則
(§15-5)

• 排除用地限
制(§15-6)

• 進口關稅優
惠(§16)

• 免 請 雜 照
(§17)

• 查核(§18)

• 爭 議 處 理
(§19)

• 罰則 (§20、
21、22)

• 地 熱 罰 則
(§20-1)

• 施 行 日 期
(§2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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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2022年新修法重點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規範重點 

小水力發電 ◼ 放寬小水力設置形式

◼ 鼓勵利用既有水利設施及旁通
水路進行引水發電。

◼ 新增水力用水以外之新建水利
建造物，得附屬結合發電。

水利建造物附屬發電
鼓勵多元利用

修正
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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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2022年新修法重點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規範重點 

太陽光電 ◼ 強制建物設置太陽光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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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規範重點

第一部分
總則

第二部分
同意備案

第三部分
設備登記

第六部分
配套措施及附則

第四部分
設備維運/義務

第五部分
購售電契約

• 訂定依據(§1)

• 主管機關(§2)

• 用詞定義(§3)

• 設備認定之
要件及時點
(§4)

• 設備認定之
決定受理、
暫停受理或
不予認定(§5)

• 裝置容量合
併計算(§6)

• 同意備案之
應備文件(§7)

• 屋頂型光電
設備建物登
記謄本之替
代文件(§7-1)

• 同備文件之
應記載事項
及變更(§8)

• 辦理簽約(§9)

• 設備完工及
同備文件展
延(§10)

• 設備登記之
應 備 文 件
(§11)

• 設備登記之
應記載事項
及變更(§12)

• 設備認定文
件之撤銷、
廢止及其法
律 效 果
(§§18、19)

• 直轄市、縣
(市 )政府辦
理認定等業
務之應配合
事項(§20)

• 施行日期
(§21)

• 購售電契約
之應記載事
項(§14)

• 更換第三型
再生能源發
電設備(§13)

• 搬 (遷 )移第
三型再生能
源發電設備
(§§15、16)

• 模組回收費
用(§17)

• 漁業環境友
善 公 積 金
(§17-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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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條文內容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規範重點 
條次 條文內容

第1條 訂定依據

第2條
主管機關
• 中央:經濟部(得委任能源署)
• 地方: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
第3條 用詞定義

第4條

• 1瓩以上且屬定置型，設
置前得認定為再生能源
發電設備

• 主管機關劃分:
-未達2,000瓩:直轄市、縣(市)
政府

-2,000瓩以上:中央主管機關

第5條

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每年推
廣目標及分配方式，決定
案件受理

條次 條文內容

第13條 更換設備

第14條 公用售電業簽約應約定事項

第15條 搬移設備 (同一設置場址)

第16條 遷移設備 (不同設置場址)

第17條 模組回收費用收取

第17-1
條

漁業環境友善公積金收取

第18條 撤銷、廢止事由

第19條

經撤銷或廢止後，同一設置
者於同一設置場址2年內不
得再同意備案

第20條

• 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辦理
相關業務應建檔，並繳交
報表

• 中央主管機關得執行業務
訪視

第21條 施行日期

條次 條文內容

第6條

合併計算規定
• 躉購費率適用合併後裝置容
量之級距。

• 合併後達2,000瓩以上者，
應依「電業法」相關規定辦
理。

第7條
同意備案申請

第7-1條

第8條
同意備案文件記載事項及
變更

第9條 辦理簽約時限

第10條
申請設備登記時限 (得展
延)

第11條 設備登記申請

第12條
設備登記文件記載事項及
變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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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備型別

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

◼ 依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」規定辦理認定，並區分「第一型(再

生能源發電業)」、「第二型(自用發電設備)」及「第三型(限＜2MW之自用

發電設備)」，各型別各有相應之申請設置流程及受理機關 (單位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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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能供應方式

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

◼ 設備型別的選擇，除了與適用程序有關之外，也會影響電能供應的方式(直

供、轉供、自用或躉售)。

適用併網及躉購的規定

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4
條第3項規定，經主管機
關認定的綠電設備，其
電能可適用有關優先併
網(第8條)及保證躉購(第9條

等)之獎勵保障規定。

再生能源電能交易多元

再生能源電能除可依再生
能源發展條例由台電保證
躉購外，亦可依電業法規
定，選擇直供、轉供、自
用及售予再生能源售電
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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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交易市場

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

終端電能使用者(用戶)

綜
合
電
業
、
獨
占
、
國
營

(
 )

發電廠

(電價費率受管制)

傳統發電業
第二型及第
三型再生能
源發電設備

第一型再生能
源發電設備

電力網
(含輸供電、配售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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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交易市場

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

轉供

由台灣電力公司保證收購
再生能源所生電能20年。躉    購

設置電源線直接聯結(或聯結
電力網)，並供電予用戶。直(轉)供

向再生能源發電業銷售電能，
並透過台電電力網轉供。

售電予再生
能源售電業

電能自用

第 一 型
再生能源
發電設備

第 三 型
再生能源
發電設備

第 二 型
再生能源
發電設備

○ ○ ○

○

○

○ ○

(可轉供自用) (可轉供自用)

✖

✖ 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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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✓ 第一型、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，依「電業登記規則」、「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規
則」辦理，以發電業執照或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證視同設備登記。

◼ 確認設置者依規劃時程儘速完成設置

法定期間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規範重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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躉購費率制度推動設置

◼依經濟部公告之躉購費率，由台電公司收購再生能源電能20年

◼位於離島(未與本島電網連結)或北部(苗栗以北到花蓮)，費率加

成15% ；台東地區費率加成8%。

分類
裝置容量級距

（瓩）

電能躉購費率
（元／度）

第一期 第二期

屋頂型

1 瓩以上不及 20 瓩 5.8952 5.7848

20 瓩以上不及 100 瓩
無繳納併網工程費 4.5549 4.4538

有繳納併網工程費 4.4861 4.3864

100 瓩以上不及 500 瓩 4.0970 3.9666

500 瓩以上 4.1122 3.9727

地面型 1 瓩以上 4.0031 3.8680

水面型
（浮力式）

1 瓩以上 4.3960 4.2612

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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躉購費率制度推動設置

◼滾動檢討費率級距，調整躉購費率

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2MW以上 未達2MW 未達500kW

⚫ 每年檢討躉購費率，於
2021年首度區分2個躉購
容量級距。

⚫ 2022年再提高2MW以下
費率，達4.1539(元/度)；
設置於原住民地區者，費
率可加成1%。

⚫ 為鼓勵小規模投入，適度
回應外界訴求，2023年
新增1瓩以上不及500瓩
之級距，提高費率引導小
規模案廠設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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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申設流程

(能源署)(能源署)

能源署或
地方政府

(能源署)

能源署或
地方政府

能
源
署
或
地
方
政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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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

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◼ 依「電業登記規則」規定，循序漸進完成設置

再生能源

發電業

階段

1 2 3 4 5 6 7

併網審查 籌設許可 同意備案 簽約 施工許可 施工及併網 發電業執照

2MW
以上

台電公司 能源署

能源署

台電公司 能源署 設置者&

台電公司

能源署

不及
2MW

地方政府

完成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程序
➊ 同意備案僅需檢附籌設許可，來確認案場規劃合宜。

 (*特殊能源需另附說明/證明文件)
➋ 後續依「電業登記規則」完成設置，申請成立給照。
➌如屬太陽光電，須於取得同意備案後2個月內向台電
公司辦理簽約。

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申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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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用發

電設備

階段

1 2 3 4 5 6

併網審查 工作許可 同意備案 簽約 施工及併網
自用發電設備

登記證

2MW
以上

台電公司

能源署 能源署

台電公司
設置者&台電公司

能源署

不及
2MW

地方政府
*轉能源署
備查

地方政府
地方政府

*轉能源署備查

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◼ 依「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規則」規定，循序漸進完成設置

完成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程序

➊ 同意備案僅需檢附工作許可，來確認案場規劃合宜。
 (*特殊能源需另附說明/證明文件)
➋ 後續依「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規則」完成設置。
➌如屬太陽光電，須於取得同意備案後2個月內向台
電公司辦理簽約。

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申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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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→確認發電設備資訊、設置場址、是否躉售等初始規劃同意備案

檢附文件 應/選備 辦理單位

申請表 應備 申請人

申請人
身分說明

身分證明文件 應備 申請人

印鑑授權書 選備 申請人

設置場址
使用說明

建物使用說明文件
(建物謄本或替代文件/
同意書)

視情形 視情形

土地使用說明文件 
(土地謄本/同意書)

應備 視情形

地籍圖謄本 應備 地政機關

設置場址之電費單據
(未供電者，免附)

視情形 台電

檢附文件 應/選備 辦理單位

地政機關意見書 * 應備 地政機關

足資辨識設置場址及位
置照片

應備 申請人

台電併網審查意見書與
函文

應備 台電

* 如屬於特殊能源(小水力、生質能或廢棄物
發電設備)，應於申請同意備案時，檢附說
明或證明文件。

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申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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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→確認發電設備的完工狀態符合核准範圍且滿足安全標準設備登記

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申設

檢附文件 應/選備 辦理單位

設備登記申請表及
設置聲明書

應備 申請人

同意備案文件 應備 申請人

完工照片及平面配置圖 應備 申請人

地熱發電設備支出憑證 應備 申請人

設備及變流器出廠文件 應備 申請人

設備符合國家標準之
證明文件或出廠測試報告

應備 申請人

竣工試驗報告 應備 申請人

檢附文件 應/選備 辦理單位

建物使用執照 應備
地方

建管機關

購售電合約及完成併網通知函
(完成併網通知函可用無併網證明文件
替代)

應備 台電公司

任用主任技術員相關證明文件
(500瓩以上者須檢附)

應備 申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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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→設置者取得認定文件後應妥適維運，如有異動應申請變更變更認定文件

一般變更
§8
§12

有正當理由時，可檢附申請
表申請變更同意備案或設備
登記

設備移轉 §12

取得設備登記後，申請人可
檢附申請表等文件申請設備
移轉

設備繼承
§8
§12

繼承人可檢附申請表等文件
申請設備繼承

設備搬移
* 同場址，得併
同申請暫停
電能躉售

§15

設備遷移
* 不同場址，得
併同申請暫
停電能躉售

§16

填具規定之申請表及檢附相關文
件申請，並限於取得設登文件後

1年內完工併網並申請備查
或於屆期前2個月申請展延

同縣市
遷移

更換模組
* 得併同申請
暫停電能躉
售

§13
檢附相關文
件申請備查

台電公司核
轉地方政府

同意

跨縣市
遷移

部分或全部遷移

部分或全部遷移

審查重點 申請事由 文件合法性

* 如申請變更 * 如身分證明

* 如名稱、設備型別、設置場址等。

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申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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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◼ 設置場址之土地或建物使用說明文件

太陽光電申設流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申設

階段 同意備案

免請領雜項執照

設備登記
設置於建築物屋頂或露臺，包含支撐架並得結合新設

頂蓋，其高度自屋頂面或露臺面起算4.5公尺以下

設置前 竣工後

檢附

文書

3個月內

土地登記

謄本、地

籍圖謄本

合法

建物

3個月內

建物登記謄本

➊同意備案文件影本

➋建築師、土木技師

或結構技師出具太陽

光電發電設備免請領

雜項執照簽證表及結

構安全證明書

建築師、土木技師或

結構技師出具之太陽

光電發電設備工程完

竣證明，並報請所在

地主管建築機關備查

--

建築執照

3個月內

建物登記

謄本

特種建築物證明或

免建築執照證明

--

合法

建物
屋頂

存有

違建

➊違章建築諮詢表

➋使用執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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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◼ 免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 -第5條

太陽光電免雜標準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申設

⚫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，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，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執照：

➊設置於建築物屋頂或露臺，包含支撐架並得結合新設頂蓋，其高度自屋頂面或露臺面起算4.5公尺以下。

➋設置於屋頂突出物，包含支撐架並得結合新設頂蓋，其高度自屋頂突出物面起算1.5公尺以下。

➌設置於地面，其高度自地面起算4.5公尺以下。

未達4.5公尺免申請雜照；逾4.5公尺須申請雜照

停車場設置太陽光電免申請雜照，已有設置實例

設置於地面，其高度自地面起算4.5公尺以下。但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，包含支
撐架並得結合新設頂蓋，其高度自地面起算9公尺以下。

修正
放寬

◼ 設置型態：立體停車場

矽導立體停車場(竹科)
1,196kW

◼ 設置型態：地面型停車場

台南市政府停車場
412k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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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→ 後續依設置管理辦法或相關規定完成設置小水力先期規劃

廠商規劃設計/個別申請

2,000瓩以上由中央認定

未達2,000瓩由地方認定

河川/圳路使用權

水權、水利機關

水權狀

地政機關意見書

確認土地使用
土地所有權人同意

台電併網審查 (有無售電均須申請)

申
請
同
意
備
案

小水力發電設備申設流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申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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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水力發電設備文書準備

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同意備案申請表：
https://www.revo.org.tw/article
.html?PostSN=6096
水權申請(中央)：

https://www.wra07.gov.tw/cp.a
spx?n=13923
水權申請(地方)：

https://wr.wra.gov.tw/WRTInfoF
rontEnd/Apply/ApplyOrg

公有案場 水利署
農水署

擇定地點

投資計畫審查

公開招商

備標

資格標

評選

決標、簽約

系統廠商規劃設計/個別申請人

2千瓩~2萬瓩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

未達2千瓩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認定

填具申請文書資料

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申請表」

私人案場

水權、水利機關

申
請
水
權

申請
河川/圳路
使用權

土地

辦理土地所有權
登記或提供土地
所有權證明文件

售電

台電申請併
聯審查

取得併聯審
查意見書

自用(所
屬電力
設備)

申請核定

不售電

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申設

亦須申請

https://www.revo.org.tw/article.html?PostSN=6096
https://www.revo.org.tw/article.html?PostSN=6096
https://www.wra07.gov.tw/cp.aspx?n=13923
https://www.wra07.gov.tw/cp.aspx?n=13923
https://wr.wra.gov.tw/WRTInfoFrontEnd/Apply/ApplyOrg
https://wr.wra.gov.tw/WRTInfoFrontEnd/Apply/ApplyOr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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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◼ 小水力發電設備以簽訂電能

購售契約作為費率判斷時

點，同時亦有利於金融機構

評估核貸風險及審核貸款條

件。

◼ 為兼顧設備設置時程及資源

有效利用，爰明定小水力發

電設備應自同意備案之日起

6個月內辦理簽約，但逾期

未辦理簽約時，同意備案失

效。

◼ 第一型或第二型，應依電業

法及其相關規定取得發電業

執照或自用發電設備登記

證。

◼ 第三型(有躉售)，應自簽約

之日起1年內完成設置及併

網。

簽約費率 辦理簽約 設置程序

小水力發電設備推動策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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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電網靈活併聯：加強電力網、共同升壓站太陽光電配套措施

建立共同升壓站機制
增加引接點

◼ 主要劃設於彰化、雲林、嘉義、
台南、高雄及屏東等併網熱點。

◼ 已核定25案，共用容量約
2.23GW。

推動9站10線
加強電力網增加饋線容量

◼ 針對併網熱區台電公司推動
9站10線加強電力網工程。

◼ 於2024年底前可增加
6.35GW饋線容量。

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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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程序加速：建立中央與地方聯審機制太陽光電配套措施

◼ 釐清及加速行政流程各階段進度，依各縣市分批邀請中央與地方政府相關單

位共同研商。

◼ 強化爭點梳理及書件整備，以加速相關程序，自2021年7月22日起，迄

2023年9月底已辦理聯合審查339場。

核發
籌設許可

籌設審查

邀集權責機關

準備文件
變更/容許/海
管/出流/水保

程序研商邀
集機關 實質審查

變更/容許/海
管/出流/水保

（業者） （業者）（經濟部） （經濟部）

經濟部、地方政府
相關部會

（經濟部）（權責機關）

電業籌設
遞件

施工許可

缺漏再行準備 完備辦理

貳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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饋線保留

參、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

配套措施 ◼ 原僅公標案的光電案場保留饋線

本署於2022/09/22召開協商
會議
➢ 未來小水力發電公標案 

(包含國營事業) 比照太陽
光電案場

➢ 台電公司保留併網饋線容
量



4646

簡報結束
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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